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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览 
 

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誉博华”）是商业性企业。在评级方面开展分析时，收取评级

对象（发行人）和其他第三方支付的报酬，但应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的要求执行。 
 

2. 原则 
   

评级费用应以“费用价目表”为基础。“费用价目表”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 评级费用不受所发布的信用评级等级或开展评级分析工作的其他结果和结论的影响。 

- 评级费用必须基于客观因素计算，例如发行人、产品发行规模、市场情况等。信用质量不是客观

因素，不能用作计算费用的基础。 

- 评级费用基于实际成本计算。评级费用应反映评级分析工作的工作量，在同一行业或同一区域

内，若工作量更大，则应收取更多的费用。 

- 不得以承诺低收费的方式招揽业务。 

 

3. 费用核定因素 
   

惠誉博华可自行管理多个“费用价目表”，以反映各种商业因素，包括惠誉博华的市场地位、业务风

险和特定行业或地区的评级市场价格。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对评级费用的相关规定，惠誉博华应当予以遵守。 

 

在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的规定且与上述第 2 条第 1 点不冲突的情况下，评级费用的收

取可与“费用价目表”有所不同，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部（BRM）

为了获得业务，可在商务谈判中调整评级费用。 

 

4. 隔离 
   

惠誉博华的商业活动和分析活动必须始终保持分离。与发行人、发起人、牵头方、保荐人、偿还人或

代表发行人与惠誉博华互动的任何其他当事方（包括直接或间接与该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的任何人）

之间任何关于评级费用、费用安排或计费的讨论，必须由惠誉博华的业务与客户关系管理部成员、财

务和会计人员或任何其他由惠誉博华聘请处理计费或收费事项的其他人员，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

定、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和惠誉博华的内部规章制度处理。 

 

5. 费用收取 
   

惠誉博华与委托方签订评级合同后，委托方按照评级合同的约定支付评级费用。 

 

惠誉博华在与委托方签订评级合同之后，应依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的规定向评级业务主管部

门提交信用评级收费标准的相关资料，包括费用总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收费凭证等。 


